附件2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审批专业适用）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主管部门：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学位授予门类：

修业年限：

申请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教育部制

填表说明

1.申请表限用A4纸打印填报，并按专业分别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2.若为申请设置尚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无专业代码者)，请参照《专业目录》，按专业的学科属性和专业类填写建议代码。

3.在学校办学基本类型、已有专业学科门类项目栏中，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在对应的方框中画√。

4.本表由申请学校校长签字报出。

5.申请学校须对本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学校所在省市区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数
	

	学校主管部门
	
	建校时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学校近五年 专业增设、停招、撤并情况

（300 字以内）
	


2.增设本科专业基本情况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位
	
	修业年限
	

	专业类
	
	专业类代码
	

	门类
	
	门类代码
	

	所在院系名称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填写专业名称）
	（开设年份）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

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

填写）
	


注：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填写，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请填写建议代码。
3.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与

研究方向
	

	本人近三年的主要工作成就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项；其中：国家级    项，省部级    项。

	目前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省部级项目    项。

	近三年拥有教学科研经费共     万元，年均     万元。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理论教学）共    学时；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共     人次。

	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科研成果（4项以内）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本人署名位次

	
	1
	
	
	

	
	2
	
	
	

	
	3
	
	
	

	
	4
	
	
	

	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科研项目（4项以内）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讫时间
	经费
	本人承担工作

	
	1
	
	
	
	
	

	
	2
	
	
	
	
	

	
	3
	
	
	
	
	

	
	4
	
	
	
	
	

	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5项以内）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2
	
	
	
	
	
	

	
	3
	
	
	
	
	
	

	
	4
	
	
	
	
	
	

	
	5
	
	
	
	
	
	

	教学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6.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学历毕业学校、专业、学位
	最后学历毕业学校、专业、学位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

/兼职

	1
	
	
	
	
	
	
	
	
	

	2
	
	
	
	
	
	
	
	
	

	3
	
	
	
	
	
	
	
	
	

	4
	
	
	
	
	
	
	
	
	

	5
	
	
	
	
	
	
	
	
	

	6
	
	
	
	
	
	
	
	
	

	7
	
	
	
	
	
	
	
	
	

	8
	
	
	
	
	
	
	
	
	

	9
	
	
	
	
	
	
	
	
	

	10
	
	
	
	
	
	
	
	
	


7.主要课程开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8.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专业名称
	
	开办经费及来源
	

	申报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在岗)人数
	
	其中该专业

专职在岗人数
	
	其中校内

兼职人数
	
	其中校外兼职人数
	

	是否具备开办该

专业所必需的图书资料
	
	可用于该专业的

教学实验设备

（千元以上）
	（台/件）
	总 价 值

（万元）
	

	序

号
	主要教学设备名称（限10项内）
	型    号

规    格
	台(件)
	购 入 时 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符 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